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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13 年 11 月 26 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每個財政年度決定在新建 /重建

的公共房屋發展項目及已落成公共屋邨及公共設施內的

空置處所設置社會福利設施的種類、數目及規模所考慮

的準則。  

 

就 新 建 /重 建 的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， 社 會 福 利 署

( “社署 ” )與房屋署 ( “房署 ” )  一向保持緊密聯絡，在初步

規劃階段研究在項目內加入合適的社會福利設施。社署

及 房 署 會 考 慮 個 別 新 建 /重 建 公 屋 發 展 項 目 地 盤 的 發 展

參數、區內及附近地區的福利設施的供應及需求、和建

議設施的面積要求及規劃限制 (例如高度限制 )等因素，

決 定 在 該 項 目 內 所 提 供 的 福 利 設 施 的 種 類 、 數 目 及 規

模，務求能配合社區的人口發展及需要，提供適切的福

利設施。  

 

根據現行機制，房署在推展新建 /重建公屋發展項

目時，會聯同相關部門 (包括社署等 )將有關公屋項目及

附設的社區或福利設施的建議方案諮詢當區區議會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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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地區持分者 (例如受重建項目影響的屋邨居民 )。房署

及社署會因應在諮詢過程中收集的意見進一步修訂納入

項目內的福利設施的種類、數目及規模。  

 

此外，房署會定期通知社署在已落成的公共屋邨

內用作社會福利用途的非住宅空置單位的詳情；另外，

社 署 亦 會 從 政 府 產 業 署 得 到 政 府 物 業 的 空 置 處 所 的 資

料。社署會考慮社區的福利需求、有關處所的地點、面

積、用途限制、地區人士的意見等，決定有關的空置處

所是否適合用作設置福利設施，及按既定程序申請有關

用途。  

 

 

社會福利署署長  

 

 

(郭志良         代行 )  

 

 

2 013 年 12 月 10 日  

 

 

副本送：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(經辦人：蔡雪蓉女士 )  
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 (經辦人：呂少敏女士 )  

 




